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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民政局
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

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优抚对象
住房优待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渝民发〔2015〕94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、国土房管局（房管局）、城乡建委，

两江新区（北部新区）国土房管分局，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、建

设局，万盛经开区民政局、国土房管局、建管局：

为进一步做好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工作，根据民政部、国土资

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印发〈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4〕79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《重庆市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实施办法》。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

好落实。

重庆市民政局

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

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15 年 1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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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实施办法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工作，根据《军人抚恤优

待条例》、《烈士褒扬条例》、《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办法》等规

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全社会应当关怀、尊重优抚对象，通过多种形式做

好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工作。

二、优待范围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优抚对象是指户口在我市行政区域的

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

人遗属、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、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、在乡西路

军红军老战士、红军失散人员、在乡老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

军人、参战退役人员、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（含直接参与铀

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）、烈士老年子女（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

人员子女）以及年满 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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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优待原则

第四条 优抚对象住房优待以现行住房保障制度为依托，坚

持政府主导、政策扶持、社会参与相结合，坚持属地管理、因地

制宜、优先安排。

第五条 支持、鼓励和引导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

织制定出台优抚对象住房优待措施。

四、优待措施

第六条 优抚对象申请住房保障的，其依法享受的抚恤金、

补助金、优待金和护理费等待遇，在准入审核中不计入家庭收入。

第七条 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住

房）保障的，同等条件下，应当优先安排，并按照我市相关规定

办理。

第八条 优抚对象符合相应条件的,优先纳入农村危房改造、

灾后恢复重建、集中居住区建设等政策范围。



重庆市民政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民政局发布

- 4 -

第九条 优抚对象办理房产、土地证件时，按相关规定，免

交登记费、工本费；自建房时，免交基础设施配套费、拨地定桩

测绘费等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。

第十条 符合供养条件的优抚对象，应当优先安排到当地光

荣院、福利院等机构集中供养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第十一条 优抚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享受住房优待，家庭认定

一般以户口簿为准。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、病故军人家庭分户的，

其配偶及子女视为一个家庭，父母及未成年弟妹视为一个家庭，

生前父母已离异的，按照家庭实际情况认定。

第十二条 对具有双重或者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，按照一种

优抚对象身份就高享受住房优待。

第十三条 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工作由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

府民政、国土房管、城乡建设部门管理并组织实施。

民政部门负责审核、认定优抚对象身份；将符合条件的优抚

对象优先纳入灾区民房恢复重建范围或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。

国土房管、城乡建设部门开通审核“绿色通道”，简化办事程

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做好优抚对象住房优待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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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有关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资料，积

极配合优抚对象住房优待工作的开展。

第十五条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、国土房管、城乡建设等

部门根据本实施办法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2 月 19 日起施行。


